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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2026年 5月 22
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罗田社区象山大道172号正大安工业城6栋6楼

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建勇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73,200,000股，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累计回购

股份数量为222,2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为72,977,800股。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9人，代表股份54,597,0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13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52,356,2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742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2,240,7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05%。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1人，代表股份2,245,6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077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4,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0 人，代表股份 2,240,7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705%。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线上会议或现场会议的形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54,595,0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3%；反对 2,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09%；反对 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1%；弃权 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54,595,0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3%；反对 2,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09%；反对 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1%；弃权 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对2025年度工作进行了述职。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54,595,0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3%；反对 2,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09%；反对 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1%；弃权 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4.01《关于公司董事长徐建勇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7,568,8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6%；反对2,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09%；反对 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1%；弃权 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本议案关联股东徐建勇、徐建军、深圳市合域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联启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合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37,026,196股回避表决。

4.02《关于公司副董事长潘年华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41,984,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2%；反对2,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09%；反对 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1%；弃权 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本议案关联股东潘年华合计12,610,221股回避表决。

4.03《关于公司董事甘周聪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2,785,0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反对2,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09%；反对 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1%；弃权 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本议案关联股东甘周聪合计1,809,987股回避表决。

4.04《关于公司董事徐建军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7,568,8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6%；反对2,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09%；反对 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1%；弃权 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本议案关联股东徐建勇、徐建军、深圳市合域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联启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合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37,026,196股回避表决。

4.05《关于公司董事郭垒庆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3,690,0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2,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09%；反对 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1%；弃权 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本议案关联股东郭垒庆合计904,994股回避表决。

4.06《关于公司董事梁燕女士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4,595,0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2,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09%；反对 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1%；弃权 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07《关于公司独立董事钱可元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4,595,0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2,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09%；反对 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1%；弃权 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08《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樊华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4,595,0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2,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09%；反对 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1%；弃权 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09《关于公司独立董事程小燕女士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4,595,0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2,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09%；反对 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1%；弃权 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4,595,0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2,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09%；反对 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1%；弃权 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4,595,0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2,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09%；反对 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1%；弃权 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柯燕军、何子彬两位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程

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

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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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386 证券简称：马可波罗 公告编号：2026-024
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北王路高埗段102号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8楼会

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

长黄建平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次股东会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54人，代表股份 1,076,313,25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741％。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人，代表股份 1,075,428,2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0.0000%。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41人，代表股份885,0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1%。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48人，代表股份 80,253,8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163%。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指

派的见证律师等。

二、提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076,050,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6%；反对249,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弃权1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76,014,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2%；反对26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76,013,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1%；反对26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3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397,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67%；反对31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07%；弃权2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8,397,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67%；反对31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07%；弃权20,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76,038,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4%；反对252,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弃权2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9,978,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73%；反对25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3%；弃权22,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4%。

（六）以特别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76,000,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9%；反对29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弃权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9,941,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02%；反对2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0%；弃权17,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76,004,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3%；反对267,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弃权4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9,945,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52%；反对26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33%；弃权4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5%。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429,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21%；反对2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40%；弃权1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8,429,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21%；反对2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40%；弃权16,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9%。

（九）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76,012,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1%；反对267,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弃权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75,998,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7%；反对289,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弃权2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76,044,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1%；反对256,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9%；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76,023,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1%；反对271,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弃权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9,964,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94%；反对2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8%；弃权17,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76,003,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2%；反对289,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弃权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9,943,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9%；反对28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9%；弃权20,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76,012,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0%；反对284,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弃权1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9,952,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48%；反对2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6%；弃权16,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76,045,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2%；反对244,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弃权2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姚佳、乔诗璐；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经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

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705 证券简称：新宝股份 公告编码：（2026）032号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股份”“公司”或“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

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14：15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6年 5月 22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龙洲路大晚桥边新宝股份办公楼三楼会

议室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建刚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

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6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61,508,48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6,356,700股，下同，详见注1）
的69.707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38,446,5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44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5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3,061,8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30%。

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股东共 26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3,
095,1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71%。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

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注1：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5日），公司股份总数为811,875,780股，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为6,356,700股，因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故本次股

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05,519,080股。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议并通过以下提案，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60,235,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2%；反对1,221,
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5%；弃权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821,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870%；反对1,221,5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892%；弃权 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9%。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60,235,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2%；反对1,221,
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5%；弃权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821,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870%；反对1,221,5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892%；弃权 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9%。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 2026年度中期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0,300,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9%；反对1,202,
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2%；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887,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714%；反对1,202,6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73%；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

4、审议通过了《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2026-2028年）》

表决结果：同意560,285,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2%；反对1,220,
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4%；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872,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043%；反对1,220,4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844%；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9,550,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12%；反对1,953,
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8%；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136,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201%；反对1,953,0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565%；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9,481,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91%；反对2,010,
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81%；弃权1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068,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244%；反对2,010,5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055%；弃权 1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1%。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0,031,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9%；反对1,472,
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2%；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617,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028%；反对1,472,0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738%；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9,958,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40%；反对1,544,
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0%；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54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897%；反对1,544,3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69%；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0,027,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3%；反对1,426,
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0%；弃权5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614,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881%；反对1,426,3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759%；弃权 5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9,968,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57%；反对1,534,
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2%；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555,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322%；反对1,534,1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27%；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四、相关情况说明

1、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就2025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述职。

2、董事会向股东会报告了董事履行职责的情况、绩效评价结果及其薪酬情况。根据《公司章程》

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薪酬

水平，公司拟定了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相关方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了说明。

上述相关内容已在《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确认

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公告》中予以披露。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付雄师、吴任桓

3、结论性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359 证券简称：*ST东珠 公告编号：2026-037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议案9《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及议案10《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表决未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锡山区锡沪中路90号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6
212,944,164
47.735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席惠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谈劭旸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黄莹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761,608
比例（%）

98.5055

反对

票数

2,184,936
比例（%）

1.0261

弃权

票数

997,620
比例（%）

0.468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761,608
比例（%）

98.5055

反对

票数

2,185,436
比例（%）

1.0263

弃权

票数

997,120
比例（%）

0.468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209,709,208 98.4808 2,202,036 1.0341 1,032,920 0.485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745,008
比例（%）

98.4977

反对

票数

2,202,036
比例（%）

1.0341

弃权

票数

997,120
比例（%）

0.468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684,508
比例（%）

98.4692

反对

票数

2,486,336
比例（%）

1.1676

弃权

票数

773,320
比例（%）

0.363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融资额度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0,128,608
比例（%）

98.6778

反对

票数

2,012,636
比例（%）

0.9451

弃权

票数

802,920
比例（%）

0.3771
7、议案名称：《关于对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予以确认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95,056
比例（%）

52.6790

反对

票数

2,411,736
比例（%）

33.4772

弃权

票数

997,320
比例（%）

13.843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60,856
比例（%）

52.2043

反对

票数

2,445,936
比例（%）

33.9519

弃权

票数

997,320
比例（%）

13.8438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99,956
比例（%）

45.9169

反对

票数

2,771,736
比例（%）

39.7723

弃权

票数

997,320
比例（%）

14.3108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3,203,656 45.9700 2,768,236 39.7221 997,120 14.3079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89,990,640
15,479,492
4,214,376
1,376,044
2,838,332

比例（%）

100.0000
100.0000
56.3869
54.6396
57.2748

反对

票数

0
0

2,486,336
1,099,036
1,387,300

比例（%）

0.0000
0.0000
33.2663
43.6402
27.9944

弃权

票数

0
0

773,320
43,320
730,000

比例（%）

0.0000
0.0000
10.3468
1.7202
14.7308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

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融资
额度计划的议案》

《关于对公司2025年度关
联交易予以确认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
薪酬确认及 2026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786,456

3,786,456

3,734,056

3,769,856

3,709,356

4,153,456

3,559,956

3,525,756

3,199,956

3,203,656

比例（%）

54.3328

54.3328

53.5809

54.0946

53.2264

59.5989

51.0826

50.5919

45.9169

45.9700

反对

票数

2,184,936

2,185,436

2,202,036

2,202,036

2,486,336

2,012,636

2,411,736

2,445,936

2,771,736

2,768,236

比例（%）

31.3522

31.3593

31.5975

31.5975

35.6770

28.8798

34.6066

35.0973

39.7723

39.7221

弃权

票数

997,620

997,120

1,032,920

997,120

773,320

802,920

997,320

997,320

997,320

997,120

比例（%）

14.3150

14.3079

14.8216

14.3079

11.0966

11.5213

14.3108

14.3108

14.3108

14.3079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5、7、8、9、10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2、议案 7、8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席惠明、浦建芬、席晨超、谈劭旸回避表决，合计持股数 205,
740,052，上述议案已获通过；

3、议案9、10涉及董事薪酬的议案，公司董事及其一致行动人席惠明、浦建芬、席晨超、谈劭旸、李

嘉俊、黄莹回避表决，合计持股数205,975,152，上述议案未获通过；

3、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公告的相关内容及于2024年5月14日公布的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律师：雷富阳、管磊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359 证券简称：*ST东珠 公告编号：2026-038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谈劭旸先生的

书面辞职报告。谈劭旸先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谈劭旸先生原定任期至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具体情况如下：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谈劭旸

离任职务

董事会秘书

离任时间

2026 年 5 月22日

原 定 任 期 到
期日

2028 年 8 月 7
日

离任原因

工作 调动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是

具体职务（如
适用）

董事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否，不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含
增持承诺）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谈劭旸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同时，谈劭旸先生已按照

公司离职管理制度做好交接工作。谈劭旸先生在任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战略发展、合规运作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公司董事会对谈劭旸先生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日常运作及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开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将尽快完成新任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工作。在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间，

公司董事会指定董事长席惠明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

会秘书选聘工作。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